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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武锅

B

股票代码

2007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 亮 徐幼兰

电话

（

027

）

81994266

（

027

）

81993700

传真

（

027

）

81994273

（

027

）

81993701

电子信箱

kevin.qin@power.alstom.com youlan.xu@power.alsto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768,602,352.97 518,177,439.70 48.33% 623,370,6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4,341,156.10 -263,452,709.03 64.19% 8,535,92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9,994,043.29 -264,043,557.18 62.13% -126,252,84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83,683,857.16 -310,753,665.44 126.93% 1,217,583,145.0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2 -0.89 64.04% 0.0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2 -0.89 64.04%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38% -26.02% 17.64% -0.96%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1,623,377,051.66 1,749,077,941.25 -7.19% 1,786,542,55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43,219,537.97 -1,148,878,381.87 -8.21% -885,425,672.8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9,0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8,60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尔斯通

(

中

国

)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 151,470,000 151,470,000

武汉锅炉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1% 20,530,000 20,530,000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8% 1,411,694 0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0.46% 1,372,450 0

HSBC

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

CLIENTS A/

C

境外法人

0.42% 1,234,114 0

吴镇发 境内自然人

0.38% 1,138,028 0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0.35% 1,035,000 0

唐娟 境内自然人

0.3% 887,236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

G) LIMITED

境外法人

0.29% 860,551 0

庄瑶华 境内自然人

0.28% 821,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

，

所持股份为流通股

（

B

股

）。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

之间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对于电力行业来说，2012年是严峻的一年，多个市场的成本压力持续增大，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公共债务

的高企，而持续萎缩的国内能源市场，对其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些挑战，公司不畏艰难

慢慢步入了恢复期，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度实现了一定的好转。公司运用阿尔斯通超临界锅炉技

术，陆续向欧洲和东南亚客户交付了符合EN标准和ASME标准的产品，充分验证了公司的生产能力和技术

实力。公司希望凭借阿尔斯通的洁净能源技术和高效的锅炉产品拓展国内锅炉市场，管理层坚信通过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及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一定能保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受宏观经济下滑等诸多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在管理层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克难奋进，保

持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860.24万元，比上年度增加48.33%；实现利润总额

-7,159.52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74.6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34.12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

64.19%。

（1）2013年公司面临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2012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020万千瓦，比2011年下降15%。其中水电1551万千瓦，增长20.9%；火电

5065万千瓦，下降18.8%；风电1285万千瓦，下降 15.9%。

“十二五” 时期，火电仍然是我国的主力电源。从用电增速、碳减排承诺、新兴产业规划等多个角度来

看，新能源、低碳经济是电力设备行业的主要看点，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势在必行，电站环保行业前景看好，电

力设备市场正向清洁能源设备制造转型。各种洁净煤发电技术、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将在未来几年保持强劲

的市场推广态势。

（2）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控制人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AGVTM轨

道交通技术，以及覆盖煤炭、水电、天然气、核能和风能多种能源形式的集成电厂解决方案。本公司将借助阿

尔斯通公司这一平台，继续努力提升公司的未来发展。公司未来的产品将是环保、高效并适应电力市场发展

需求的。

（3）新年度的经营计划

2012年是面临巨大挑战之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基础建设速度放缓，使公司面临更加激烈的国内

市场竞争。展望2013年，公司仍然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市场形势，公司根据其自身的实际状况,将积极关注国内

外市场形势的变化并着重抓好如下以下工作:

1、借助阿尔斯通的平台优势，全力以赴开拓国内市场和积极获取生产主要锅炉部件的出口订单，争取

提高国内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

2、提高核心竞争力，利用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制造能力优势，继续提供满足全球市场、符合欧洲标准、

美国标准及印度标准的高性能锅炉产品，不断提高国际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水平；

3、强化在岗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缩短掌握新技术和适应新流程的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各类订

单不同质量标准的要求。

4、全面提升经营管理,�加强技术准备、原材料准备工作，加强各类成本控制，强化项目执行的互动工作

和技术质量控制，确保按质按期完成订单。

未来几年，公司将不断提高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并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充分运用公司所拥有

的先进技术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公司也希望社会公众股东对管理层肩负的任务

给予支持和理解。

（4）主要风险因素及解决方案

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多变，原材料价格起伏不定，汇率变化难以预测，这些因素导致了企业经营风险加

大。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同时，加强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严格控制成本及库存，降低材

料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本期无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2）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武汉锅炉博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了注销手续，故本期不再将武汉锅炉博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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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3日

上午9:30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全

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YEUNG� Kwok� Wei� Richard(�杨国威 )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需提交公

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会议以赞成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四、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需提交公

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公司201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

341,156.10元，未分配利润为-1,754,297,302.26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不实行利润分配，亦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年度报酬的议

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现行薪酬体系是按规定决策程序制定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

与2012年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相关人员薪酬数额真实、准确。

六、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环海华事务所” ）系经财政部门批准成立、 依法独立

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是湖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全国首批获

准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事务所之一。众环海华事务所目前已取得较为齐全的执业资格，包括从事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金融业务审计资格、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

鉴于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1998年至2012年一直为公司年度审计单位， 且该事务所在公司

2012年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能力和勤勉的工作精神，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2013年度的审计单位，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拟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2013年度的审计机构，其报酬如下：

审计单位 年度审计报酬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人民币75万元

本议案需经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上述审计机构签定业务约定书。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未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与会董事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因本议案的标的额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列的有关标准,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关联董事：

YEUNG� Kwok� Wei� Richard (�杨国威 ) 先生、Ian� Andrew� Johnson先生、Guy� Chardon （纪晓东） 先生、

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先生、熊刚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 2013�年度经营情况,

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中所涉及的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

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2013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

维持2012年的规定，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修订、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

为健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管理、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

控制的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九、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十、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中国境内银行从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因本议案的标的额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列的有关标准,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关联董事：

YEUNG� Kwok� Wei� Richard (�杨国威 ) 先生、Ian� Andrew� Johnson先生、Guy� Chardon （纪晓东） 先生、

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先生、熊刚先生回避表决。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为51％。基于本公司业务发

展的需要，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计划为本公司增加人民币委托贷款额度，基本情况如下：

借 款 人：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贷 款 人：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增加的额度： 4亿元人民币（预计2013年利息最高不超过1,420万元）

贷款总额度：贷款总额度不超过22亿元人民币（预计2013年利息最高

不超过11,902.5万元）

利 率： 人民币委托贷款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下浮10％”的利率。

期 限： 一年（可展期）

用 途:� � �流动资金

正式的贷款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后再行签署。本次交易能为本公司带来的利益：

1、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基准利率，能为本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务成本；

2、本公司在目前的财务条件下，相比当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能便捷的进行财务融资。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我们于2013年4月9日收到了公司欲向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新增融资价值总额将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的方案。经我们对此融资方案的评议，我们认为实施

该方案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并能为本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务成本。我们三名独立董事同意将此事

项作为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对《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中国境内银行从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获得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及《贷款意向书》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评议及核查，我们认为实施这个融

资方案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并能为本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务成本；并且，这项关联交易是公平的，

价格公允，没有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此次关联交易的运作过程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监管

部门对关联交易行为的要求。

十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日前接到公司非独立董事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先生、向荣伟先生的辞呈，因个

人工作需要，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向荣伟先生因已到退休年

龄，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董事。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先生和向荣伟先生的辞呈将自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任命新的董事时生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审阅，同意增补秦亮先生、姜红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两位候

选人的个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将分别对两位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独立董事意见：

◆任职资格：经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提名程序：上述两位候选人是由股东或董事会推荐，提名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选举程序：本次增补非独立董事的选举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上述两位候选人的学历、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董事职务的要求；

◆同意将增补非独立董事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为进一步完善股东表决权行使制度，切实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对原公司章程的第七十四条和

第八十八条作了修改。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十三、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7日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秦 亮先生 198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专业（研究生），英国达勒姆大

学欧盟法专业（研究生）和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本科）。秦亮先生现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

监，曾先后担任合富集团总裁助理及法律顾问职务，Pacific� Media� PLC中国区法务经理，凯赛生物产业有限

公司总裁特别助理及法律顾问职务。秦亮先生自2008年12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自2010年10月起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秦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姜 红女士 1967年8月17日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曾任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现任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姜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亦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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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23日

上午9:30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Thomas� Joseph� Barker先生主持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

请见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并予以

确认。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四、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细内容请

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从企业

的实际情况出发，公司健全了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完善了内控制度，开展了正常的内控活动，保证了内部

控制的合理性、合法性，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业务活动的健康进行，维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

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事会予以认同。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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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

● 公司预计2013年签订合同的总金额受制于关联方在国外市场获得订单量的情况；

● 公司与关联方销售锅炉组件的交货期并非能在当年完工。

根据深交所新发布的《股票上市规则》要求及公司2013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关于201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二、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在2012年年度报告的全文中已详细披露， 其实际发生的总金额为613,

049,124.13元，(说明：各关联方的实际发生金额未超过2012年年初披露的预计关联交易金额），比2012年年

初预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2,297,336,000.00元减少1,684,286,875.87元。其原因是：1、锅炉产品的制造属长期建

造合同，制造周期相对比较长，产品的投料和销售收入的确认需要周期；2、部分国外项目延迟执行；3、因关

联方在国外市场未获得相关订单，导致原预计的部分关联交易无法实现。

三、预计公司201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2013年4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YEUNG� Kwok�

Wei� Richard(�杨国威 )先生、Ian� Andrew� Johnson先生、Guy� Chardon（纪晓东）先生、Dominique� Pouliquen

（濮利康）先生、熊刚先生回避表决。因本议案的标的额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列的有

关标准,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

该议案的投票权。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

元

）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

比例

（

％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

商品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电力锅炉建造公司

（

法

国

）

Alstom Power Systems SA

Etablissements Boilers

307,113,000.00 0 0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印度有限公司

Alstom India Limited

417,205,000.00 0 0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

美国

）

Alstom Power Inc.

1,146,530,000.00 262,549,439.35 35.26%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Alstom Boiler Deutschland GmbH

359,864,000.00 155,422,838.84 20.87%

原材料

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Alstom Boiler Deutschland GmbH

0 220,432.59 1.05%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爱沙尼亚公司

Alstom Estonia A.S

0 84,862,897.74 11.40%

小计

2,230,712,000.00 503,055,608.5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

锅炉组件

锅炉组件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

司

130,350,000.00 0 0

设备

阿尔斯通有限公司

（

捷克

）

ALSTOM s.r.o

0 267,510.75 0.07%

原材料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Alstom Power Energy

0 19,355.91 0.01%

原材料

阿尔斯通法国锅炉公司

Alstom Boiler France

0 60,790.72 0.02%

原材料

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Alstom Boiler Deutschland GmbH

0 84,159.34 0.02%

小计

130,350,000.00 431,816.72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设备加工服务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

美国

）

Alstom Power Inc.

0 1,346,000.50 6.41%

加工服务 阿尔斯通

(

武汉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 2,870,277.82 100%

小计

0 4,216,278.32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培训费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0 45,792.00 0.22%

培训费

阿尔斯通控股公司

（

法国

）

Alstom Holdings

0 73,489.51 0.35%

项目检测费 阿尔斯通

(

武汉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 272,140.00 0.7%

翻译费 阿尔斯通

(

武汉

)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 187,452.00 0.48%

运输劳务 武汉锅炉集团运通有限责任公司

0 1,679,293.00 16.40%

小计

0 2,258,166.51

向关联人采购

IT

软硬件及

IT

服务

IT

软 硬 件 及

IT

服务

阿尔斯通

（

瑞士

）

股份有限公司

Alstom (Switzerland) Ltd

2,460,000.00 3,216,266.35 9.20%

IT

服务

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

司

（

法国

）

Alstom IS&T SAS

4,675,000.00 4,972,283.36 14.23%

IT

服务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4,100,000.00 3,436,203.51 9.83%

小计

11,235,000.00 11,624,753.22

支付股东贷款利

息

利息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119,025,000.00 91,462,500.84 100%

总计

2,491,322,000.00 613,049,124.13

（3）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仅与前述关联人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生股东贷款利息的金额为1,145万

元。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阿尔斯通（瑞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Joseph� DEISS

成立日期：1990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万瑞士法郎整

经营范围：提供电力生产领域的各项服务。

地 址：瑞士巴登布朗(勃法瑞大街7号，5401

（2）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司（法国）

法定代表人：Patrick� PROCHAZKA

成立日期：2003年11月1日

注册资本：壹仟叁佰肆拾叁万柒仟欧元整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IT设备和软件，包括电脑、应用程序和数据处理。

地 址：加利利大厦，戴高乐将军广场51号，拉德芳斯10区，巴黎，92907

（3）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

成立日期：1999年1月26日

注册资本：陆仟零玖拾陆万肆仟肆佰美元整

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设备进出口、（代理）采购及（代理）销售；提供

培训、人事管理、咨询、技术、仓储、经营性租赁等服务；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

承包。

地 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六号乾坤大厦五层

（4）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Dominique� POULIQUEN（濮利康）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壹佰万美元

经营范围：用于电厂项目、输配电项目、机电项目、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设备和有关零部件的仓

储（除危险品）、采购、分拨、组装及与上述项目相关的技术支持、环境工程（废气）专项工程设计、技术培

训、工程服务、维护、售后服务。国际贸易、保税区贸易和区内贸易代理；锅炉、机器和机械器具及其零部件、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车辆零部件、铁道及电车轨道零部件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和售

后服务、咨询服务及其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地 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杨高北路2001号第一层3-1，2部位

（5）阿尔斯通电力锅炉建造公司（法国）

法定代表人：Patrick� MAFFEIS

成立日期：1992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叁仟贰佰肆拾伍万叁仟零柒欧元整

经营范围：火电站和核电站；电气、机械和机电设备；环境控制系统。

地 址：法国，勒瓦卢瓦-佩雷市，安德烈马尔罗大街3号，米歇尔盖2，92300

（6）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法定代表人：Timothy� F.� CURRAN

成立日期：1999年6月8日

注册资本：壹佰万美元整

经营范围：在相关法律允许范围内，公司可从事的所有的经营和管理活动。

地 址：美国康涅狄格州温莎大庞德车道200号，06095

（7）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Leif� TIMMERMANN

成立日期：1965年5月13日

注册资本：贰仟柒佰伍拾万欧元整

经营范围：各种工业锅炉；电站。

地 址：德国斯图加特奥斯伯格大街712号，70329

（8）阿尔斯通印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Sunand� SHARMA

成立日期：1992年9月2日

注册资本：陆仟柒佰贰拾贰万柒仟肆佰柒拾壹印度卢比整

经营范围：制造、采购、销售各种电站和发电设备并进行服务、安装和试运行。

地 址：印度孟买教堂门玛哈实卡夫路1号，400020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阿尔斯通（瑞士）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一最终控制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2）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司（法国）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

一最终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之规定。

（4）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5）阿尔斯通电力锅炉建造公司（法国）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一最终

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6）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一最终控制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7）阿尔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一最终控制人。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8）阿尔斯通印度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同一最终控制人。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认为：这些公司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形成坏帐的可能性极小。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交易。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签订协议，并将按协议的规定进行结算。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这些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且将与各关联

方维持业务往来。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锅炉的生产与销售，其商品购销本着公平竞争、合理论价的原则向包括关联方在内

的购销方进行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业务行为。

（3）说明交易是否公允、有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

（4）说明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2013年度经营

情况，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中所涉及的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

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2013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

维持2012年的规定，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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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公司收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29号）。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此次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旺达” ）

被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1年11月， 深圳旺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01电销011的锅炉供货合同。2003

年9月，合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江苏旺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2004年2月，本公

司收到该合同的定金后，即组织了设计、生产和扩散采购工作。2004年11月，江苏旺达要求推延交货期并停

止支付后续货款，致使该项目停止至今。2011年4月，江苏旺达致函本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定金，但本公

司认为，在该项目中本公司组织设计、生产和扩散采购亦产生了大量成本费用，遂同意在不退还定金并补偿

损失的基础上解除上述合同，但江苏旺达不同意本公司意见。因双方就合同的解除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江苏

旺达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诉讼。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29号）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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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武锅B� � � �公告编号：2013－020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101号。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此次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

申请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被申请人：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因《2×200MW机组燃煤锅炉经济合同》的履行产生纠纷，于2010年4

月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偿还本公司合同款共计4,797万元，违约金

及利息共计2,204.7万元。

2011年10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判决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本公司合同款3,

982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判决执行过程中，本公司发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就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这一案件

事实认定错误，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公司于2010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武

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0-023

本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武

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1-001

本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武

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1－037

本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武汉

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3－005

二、本案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如下：

（1）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案件的最终裁决结果，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杨国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伟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逸豪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275,946,007.96 217,468,023.56 2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982,520.40 56,012.99 -21,4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2,399,533.71 -13,431.01 -92,22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85,520,954.99 -56,518,700.18 -51.3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03 0.0002 -20,2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03 0.0002 -20,250%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331,557,592.85 1,623,377,051.66 -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55,202,058.37 -1,243,219,537.97 -0.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33,430.15

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9,444.50

摊销与公司新厂区土地使用

权相关的递延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38.66

地税局代扣代缴手续返还

合计

417,013.31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60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 151,470,000 151,470,000

武汉锅炉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1% 20,530,000 20,530,000

王晓 境内自然人

0.7% 2,087,785 0

谌鹏 境内自然人

0.65% 1,923,353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8% 1,434,251 0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0.46% 1,372,450 0

HSBC

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

CLIENTS A/C

境外法人

0.42% 1,234,114 0

吴镇发 境内自然人

0.38% 1,138,028 0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0.35% 1,045,000 0

唐娟 境内自然人

0.3% 887,236 0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晓

2,087,785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087,785

谌鹏

1,923,353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923,353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1,434,251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434,251

陈楚云

1,372,45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372,450

HSBC 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CLIENTS A/C

1,234,114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234,114

吴镇发

1,138,028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138,028

庄畅雄

1,045,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045,000

唐娟

887,23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887,236

秦辉

855,48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855,486

庄瑶华

821,15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821,1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

，

所持股份为流通股

（

B

股

）。

第一大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

第二大股东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

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也未知前

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83.99％， 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付款增加所致；

2、应收帐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8.32％， 主要系本期收回国外项目进度款所致；

3、预付帐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5.13％，主要系收到发票结转预付款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78.09％， 主要系购置设备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汇率变动致远期外汇结算合同收益减少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55.41％， 主要系本期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付款增加所致；

7、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6.10％， 主要系本期项目执行产生的工程结算结转预收款所致；

8、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69.58％，主要系汇率变动致被套期项目损失减少所致；

9、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32.61％， 主要系在执行项目生产材料及人工投入增加所致；

10、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54.33％， 主要系本期投标项目增加致销售部门发生的费用增加所致；

11、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71.11％， 主要系去年同期保险费减少所致；

12、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66.13％， 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应收款项所释放的坏帐准备减少所

致；

13、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164.46％，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致远期外汇结算合同收益减

少所致；

14、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598.04％， 主要系本期旧设备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15、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88.83％， 主要系本期坏帐释放较少导致本期暂时性可抵扣差异变化

较小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51.31％， 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付款增加及收款较

少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89.20％， 主要系固定资产付款减少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51.26％，主要系本期取得的委托借款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三、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

年

01

月

09

日 武汉 电话沟通 个人

5

名流通股东 公司股票何时恢复上市

？

2013

年

02

月

08

日 武汉 电话沟通 个人

3

名流通股东

公司股票已恢复上市

，

债

转股方案今年还会再投

票吗

？

2013

年公司经营情

况如何

？

2013

年

03

月

15

日 武汉 电话沟通 个人

1

名流通股东

公司

2013

年经营情况怎

样

？

若继续亏损会摘牌

吗

？

2013

年

03

月

22

日 武汉 实地调研 个人

2

名流通股东

参观工厂

，

了解公司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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